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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2019年 第 100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为国家标准，编

号为GB/T 51347 - 2019, 自 2019 年 12月 1 日起实施。原行业

标准《村庄污水处理设施技术规程》CJJ/T 163 - 2011 同时
废止。

本标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 mohurd.
gov. cn) 公开，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a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9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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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4

刖 百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6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函 [2015] 274 号）的要
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

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
定；4. 设计水量和水质；5. 污水收集；6. 污水处理；7. 施工与
验收；8. 运行、维护及管理。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寄送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双清路18号，邮编：100085）o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村污水处理技

术北方研究中心）

本标准参编单位：重庆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浙江大学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刘俊新 陈梅雪 郭雪松 杭世培

何 强翟俊 王洪臣 罗安程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祁佩时 唐建国 赵乐军 方先金

陈少华 刘 操叶峰 孙永利

朱光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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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1

i.o.i 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规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的建设、运行、维护及管理，制定本标准。

1. 0.2 本标准适用于行政村、自然村以及分散农户新建、扩建

和改建的生活污水处理工程以及分户的改厕与厕所污水处理

工程。

1. 0. 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应按村庄建设规划和区位特点,

在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维护及管理进行综合

经济比较和分析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宜的处理方式、技术

工艺和管理方式；并应优先考虑资源化利用与农业生产结构

结合。

1.0.4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运行、维护及管理，除

应按本标准执行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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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1 农村生活污水 rural domestic wastewater

农村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主要包括厕所污水和生活杂

排水。

2. 0. 2 厕所污水 black water

人排泄及冲洗粪便产生的高浓度生活污水，也称为黑水。

2. 0.3 生活杂排水 grey water

农村居民家庭厨房、洗衣、清洁和洗浴污水产生的污水，也

称为灰水。

2. 0. 4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domestic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for rural area

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构筑物或设备，包括污水处理构

筑物（设备）、配套管网和辅助设施。

2. 0. 5 分户污水处理 onsite wastewater treatment

单户或多户的污水进行就地处理的方式。
2.0.6 村庄集中污水处理 rural centralized wastewater treat¬

ment

村庄或一定范围内农户的污水经管网收集就近接入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方式。

2.0.7 纳入城镇污水管网处理 rural wastewater into urban
sewers

位于城镇内及其周边的村庄污水经污水支管收集后直接纳人

城镇污水管网. 由城镇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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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规定

3.0.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和要求，

综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处理水的排放与利用等的关系，结合

农村及农业的相关发展规划，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设施。

3.0.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宜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元，实行统一

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

3.0.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主要有分户污水处理、村庄集中污水

处理、纳入城镇污水管网处理三种方式，并应按管网铺设条件、

排水去向、纳入市政管网的条件、经济条件和管理水平等确定污

水处理方式。

3.0.4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应建立保障制度。

3.0.5 污水处理工程位置和用地的选择，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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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水量和水质

4.1 设 计 水 量

4.1.1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应根据实地调查数据确定。

4.1.2 当缺乏实地调查数据时，污水排放量应根据当地人口规

模、用水现状、生活习惯、经济条件、地区规划等确定或根据其

他类似地区排水量确定，也可根据表 4.1.2 的数值和排放系数

确定。

表 4. 1.2 农村居民日用水量参考值和排放系数

村庄类型 用水量［L/（人 • d）］
有水冲厕所，有淋浴设施 100~180

有水冲厕所，无淋浴设施 60—120
无水冲厕所. 有淋浴设施 50 80

无水冲厕所，无淋浴设施 40—60
排放系数取用水量的 40% 80%

4.2 设 计水质

4.2.1 农村生活污水水质应根据实地调查数据确定。

4.2.2 当缺乏调查数据时，设计水质宜根据当地人口规模、用

水现状、生活习惯、经济条件、地区规划等确定或根据其他类似

地区排水水质确定。当农户未设置化粪池时，可按表4.2.2 的数

值确定。

表 4. 2.2 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水质参考值（单位：mg/L, pH值除外）

注：厕所污水单独经化粪池处理后出水浓度高于表中参考值。

主要指标 COD BODs 氨氮 TN TP SS pH值
建议取值范围 150~400 100—200 20—40 20〜50 2. 0—7. 0 100—200 6. 5 8. 5

4.2.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后出水水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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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污 水收集

5.1 一 般规定

5. 1.1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宜采用分流制。

5. 1.2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及排放系统应包括农户庭院内的户用

污水收集系统、农户庭院外的污水收集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出水

排放系统。

5. 1.3 污水管道及其坡度宜根据排水量及流速确定。污水管道

设计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和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的有关规定执行。
5.1.4 敷设重力管网有困难的地区，可采用非重力排水系统。

5.2 污 水收集

5. 2.1 农户庭院污水收集系统敷设方式应结合农户的生活习惯、

风俗文化、庭院布局、污水处理方式等因素确定。

5.2.2 农户庭院污水收集系统应包含排水管、检查井等设施。

厕所污水和生活杂排水宜分开收集并资源化。当采用村庄集中污

水处理或纳入城镇污水管网时，厕所粪便污水应先排入化粪池,

再流人排水管；厨房和洗浴污水可直接进入排水管（沟）。

5.2.3 在厨房和浴室下水道前宜安装清扫口，出庭院前应设置

检查井。

5. 2.4 庭院外污水收集系统应包括接户管、支管、干管、检查

井和提升泵站等设施。污水管网应根据村落的格局、地形地貌等

因素合理敷设。

5. 2.5 农村排水系统宜采用预制化检查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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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污 水处理

6.1 一 般规定

6. 1.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宜采用生物膜法（厌氧生物膜池、生

物接触氧化池、生物滤池、生物转盘等）、活性污泥法（活性污

泥法、氧化沟活性污泥法、膜生物反应器等）、自然生物处理

（人工湿地、稳定塘等）和物理化学方法（格栅、沉砂池、调节

池和化学法除磷等）。在不断总结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当地条件，宜选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6. 1.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应设置除渣设施和调节设施。除渣设

施可选用机械格栅、人工格栅或格网。

6.1.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可设置沉砂池。

6.1.4 自然生物处理应采取防渗措施，不得污染地下水。

6. 1.5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应定期处理和处置，污泥

处理与处置应符合资源化的原则。污泥处理可采用自然干化、堆

肥，也可采用与农村固体有机物协同处理或进入市政系统与市政

污泥一并处理。

6. 1.6 处理出水有消毒要求时，应增加消毒措施。

6. 1.7 处理出水有总磷去除要求时，应增加除磷措施。

6. 1.8 处理过程产生的臭气对人居环境造成污染时，应对臭气

进行处理。

6.1.9 处理设施产生的噪声对人居环境造成污染时，应采取降

噪措施。

6.1.10 处理设施供电可按三级负荷等级设计，重要地区的污水

处理设施宜按二级负荷等级设计。

6. 1.11 低温地区污水处理设施应采取保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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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污水处理方式

I 分 户处理

6. 2.1 分户处理可采用预制化装置。

6. 2. 2 厕所污水可采用就地处理或区域集中处理后资源化利用。

6. 2.3 生活杂排水单独处理可采用自然生物处理后资源化利用。

6.2.4 分户处理可根据需求采用下列主要技术路线：

1 去除 COD技术路线1
污水经过生物接触氧化单元处理达标后排放或资源化利用。

2 去除 COD技术路线2

在适宜布设生态单元的地区，污水经过厌氧生物膜单元处理

后再经自然生物处理单元处理达标后排放或资源化利用。

3 去除总氮技术路线

污水经过缺氧和好氧生物单元处理后排放或资源化利用。

n 集 中处理

6.2.5 集中处理可采用构筑物或预制化装置。

6.2.6 集中处理可根据需求采用下列主要技术路线：

1 去除COD技术路线1
污水经过生物接触氧化单元处理达标后排放或资源化利用。

2 去除 COD技术路线 2

在适宜布设生态单元的地区，污水经过厌氧生物膜单元处理

后再经自然生物处理单元处理达标后排放或资源化利用。

3 去除总氮技术路线

污水经过缺氧和好氧生物单元处理后排放或资源化利用。

4 去除总氮总磷技术路线

污水经过缺氧和好氧生物单元处理后再经除磷单元处理后排

放或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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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纳入城镇污水管网处理

6.2.7 当村庄污水宜纳入城镇污水管网时，应将居民生活污水

接入城镇污水管网，由城镇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6.2.8 管道、检查井和泵站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

水设计规范》GB 50014的有关规定。

6.3 污水处理技术

I 化粪池

6.3.1 化粪池宜用于处理厕所污水，生活杂排水不得排入化

粪池。

6.3.2 化粪池宜选用预制化成品，容积应包括贮存污泥的容积。

污水在化粪池中停留时间宜采用 24h 36h, 清掏周期宜为 3 个
月 12个月。

6.3.3 化粪池池壁和池底应进行防渗处理，不得污染地下水和

周边环境，应采取防臭和防爆措施。

n 厌氧生物膜池

6.3.4 厌氧生物膜池可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的预处理。

6. 3. 5 厌氧生物膜池填料装填高度不宜小于池深的 2/3。
6.3.6 厌氧生物膜池的水力停留时间宜取 2d〜5d, 排泥间隔时
间宜为 3个月�12个月。

6.3.7 厌氧生物膜池应采取防渗和防爆措施。

ni 生物接触氧化池

6.3.8 生物接触氧化池可用于分户污水处理和农村生活污水集

中处理。

6.3.9 生物接触氧化池可采用单级和多级接触氧化。当有脱氮

要求时，应采用缺氧池和好氧池组合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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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0 生物接触氧化池 BOD5容积负荷宜按表 6. 3.10 的规定

取值。

表 6.3.10 生物接触氧化池 BOD5容积负荷 [kg/(m3 • d)]

注：好氧池 (I) 为去除 COD功能的处理方法，有脱氮要求时将好氧池 (口) 与

类型 处理能力 (t/d) W5 >5

去除COD时 好氧池 (I ) 0.15 0.18 0. 20—1. 50

去除COD和 TN时
好氧池 ( D) 0.10 0.12 0.10~0.80

缺氧池 0.06~0.08 0.10〜0.15

缺氧池联合使用。

IV 生 物滤池

6. 3. 11 生物滤池可用于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6. 3. 12 生物滤池应由池体、滤料、布水装置和排水系统组成。

布水装置可采用固定式或移动式；排水系统应设置渗水装置、

集水沟和总排水沟。水力负荷宜为0. Im3/(m2 • h) 0.5m3/
(m2 •h) o

V 生 物转盘

6. 3.13 生物转盘工艺可用于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6.3. 14 村庄集中污水处理宜采用单轴多级转盘，且不宜小于

3级。

6.3.15 生物转盘的 BOD5面积负荷宜为 6gBOD5/(m2 • d)

30gBOD5/(m2 • d)o

VI 氧化沟

6. 3. 16 氧化沟工艺可用于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6.3. 17 氧化沟的有机负荷取值宜为 0.16 kgBOD5/(m3 - d)〜

0.35kgBO£/(rrf •d),污泥负荷宜为 0. 03kgBOD/(kgMLSS • d)

0. 10kgBOD5/(kgMLSS • 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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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18 单沟型氧化沟可采用连续进水间歇曝气运行模式脱氮。

W 活性污泥法

6. 3. 19 活性污泥法可用于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6.3.20 活性污泥法的容积负荷取值宜为 0.lkgBOD/(m3・d)
0. 4kgBOD5/(m3 • d)0
6. 3. 21 活性污泥法可采用连续进水间歇曝气运行模式脱氮。

川 人 工湿地

6.3.22 污水进入人工湿地前，宜采用生物处理降低污染物

浓度。

6.3.23 人工湿地的设计宜根据污染物去除负荷和水力负荷计
算。设计参数应根据试验或当地类似污水处理工程的运行数据确
定。当无相关资料时，可按表 6. 3. 23 的规定取值。

表 6. 3. 23 人工湿地主要设计参数

6.3.24 人工湿地应定期清除淤泥。

IX 稳定塘

参数 表面流人工湿地 水平潜流人工湿地 垂直潜流人工湿地

BODs表面负荷
[g/(m2 •d)] <4.5 <10 <20

6.3. 25 污水进入稳定塘前，宜采用生物处理降低污染物浓度。
6.3.26 稳定塘类型应根据当地条件选择。厌氧塘BOD表面负
荷宜为 20g/(m2 • d)~40g/(m2 • d)；兼性塘 BODs表面负荷宜
为 3・0g/(m2 • d)~10g/(m2 • d)；好氧塘 BOD5 表面负荷宜为
1. 0g/(m2 • d)~3.0g/(m2 • d)；曝气塘 BOD5 表面负荷宜为
5. 0g/(m2 • d) —40g/(m2 • d)0
6.3.27 稳定塘的底部和四周应做防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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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与验收

7.1 施 工

7.1.1 构筑物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构筑物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1的有关规定。
7.1.2 管道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有关规定。
7.1.3 设备的施工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施

工规范》GB 51221的有关规定执行。

7.2 验 收

7.2.1 构筑物验收功能性试验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构

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1的有关规定执行。
7.2.2 管道功能性试验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有关规定执行。
7.2.3 设备验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

验收规范》GB 50334 的有关规定执行。
7.2.4 验收项目宜包括设施处理前后的水质水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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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行、维护及管理

8.0.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及管理宜采用城乡

统筹，统一运行、统一维护和统一管理。

8.0.2 应建立健全运行、维护及管理资料的记录和保存制度。

8.0.3 应定期检查和维护排水管道、管道接口和转弯处。

8.0.4 应定期检查和维护清理厨房下水和浴室排水清扫口。

8.0.5 应定期检查和清理检查井。

8.0.6 应定期对污水处理构筑物及相关设备进行保养、检查和

清扫。

8.0.7 应定期根据水质水量特征调整运行参数。

8.0.8 宜定期对运行和维护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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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工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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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GB/T 51347- 2019

条 文说明



编 制说明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 2019, 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9 年 4 月 9 日以第 100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标准编制组对国内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工程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了国内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的实践

经验。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和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够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

程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

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

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

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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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重要内容。目前，农村污水未经有效处理排

放已经成为我国水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地域广阔，不

同区域的农村在自然气候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产

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而复杂的差异，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

一个包括技术、管理、组织、标准、经费、政策机制等多个方面

的系统工程，这决定了农村生活污水必须因地制宜地探索符合实

际情况的技术模式、建设模式、运维模式和组织管理模式。本标

准包括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运行、维护及管理。

1.0.3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采用的污水处理技术类型很多，有些

是城市污水厂的“小型化”，建设和运行成本过高，对运行维护

人员专业化水平要求高，农村地区难以接受；而有些过于强调低

成本的简易处理技术，难以稳定达到处理要求，应以因地制宜为

原则选择污水处理的处理方式、技术工艺和管理方式。同时，为

保证设施的长效运行，须重视配套管网和辅助设施建设。

根据农村的生产生活特征，生活污水中的污染物物质也是生

产过程中的营养物质，应因地制宜地与当地的农业生产结构进行

结合，进行污水的综合利用，这样不仅可以实现污水的原位消

纳，还可实现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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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规定

3.0.1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水冲厕所在农户普及，洗涤

用水增加，大量农村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排出，已成为湖泊和河流

富营养化等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为了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污水处理需求也日益增强，因此，推广适合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的技术已十分迫切。与城市污水处理体系不同，大部分

农村没有完善的排水管网体系，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特别需要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将农村污染控制

与村容整治、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考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应

满足适用性、经济性的要求，充分利用已建排水设施，以降低投

资成本。

3.0.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点多、面广、情况复杂、投资量

大，工程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设施发挥的成

效。为切实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质量、管理水平,

有效地进行成本控制, 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对

改善农村环境的积极作用，可以以县域范围综合整治为目标，按

城乡统筹、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的原则开

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3.0.3 目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主要以县域为单位开展,

但不同设施处理的规模相差很大。调研发现，以前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主要以村落为单位展开，近年来以单户或多户为单位的

小型污水处理设备增加，将污水泵入城市污水处理厂也有大量成

功的案例。编制单位对这些污水处理方式进行了调研和总结，同

时借鉴了日本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集中与分散处理方式选择的经

验，提出适合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方式，包括分户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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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和农村生活污水纳入城镇污水管网

处理。

3. 0.4 为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系统的稳定运行，有条件的地

区需积极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农村延伸；鼓励县域污

水处理设施专业化建设运行；且由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点分散,

频繁密集的监测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宜强调

和监管污水处理设施的可靠性及其建设质量，并积极探索设备第

三方认证及从业人员专业化；且应统筹考虑污水处理项目的建设

和运行资金来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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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水量和水质

4.1 设 计 水 量

4.1.1 我国目前有 60万个行政村，受水源类型、生活习惯、生

活条件（卫生设施水平、排水系统完善程度）、经济条件等因素

影响，不同区域的差异很大，调查表明，全国范围内其波动范围

在 5L/d 150L/d之间，同一区域的不同村落也存在差别。以前
农村生活污水以单个村落开展，量小投资少，没有开展现场调研

的经济和技术基础，现在，农村生活污水多以县域为单元开展,

量大投资大，具备了现场调研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农村生活污水

排放量应根据实地调查数据确定。
4.1.2 农村生活污水排水量一般为总用水量的 40% 80%,有
洗衣污水室外泼洒、厨房污水喂猪和盥洗排水浇菜、冲厕等习惯

的地方宜取下限值，排水设施完善的地方宜取上限值。

按区域划分（东北、西北、华北、东南、西南、中南），分

区对农村用水量文献调查和现场调查的结果进行整理，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不同地区农村用水量调研数据［L/（人 • d）］

项目
有水冲厕所，

有淋浴设施

有水冲厕所，

无淋浴设施

无水冲厕所，

有淋浴设施

无水冲厕所，

无淋浴设施

东北地区 80 135 40 90 40〜70 20 40

东南地区 120 200 80—130 60〜90 40 70

华北地区 100 145 40〜80 30 50 20—40

西北地区 75 140 50〜90 30 60 20 35

西南地区 80〜160 60 120 40 80 20〜50

中南地区 100~180 60—120 50 80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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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 计 水 质

4.2.1 与水量一样，不同区域的水质差异很大，因此农村生活

污水的水质应根据实地调查数据确定。

4.2.2 按区域划分（东北、西北、华北、东南、西南、中南），

分区对农村生活污水文献调查和现场调查的水质结果进行整理,

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不同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水质的调研数据（单位：mg/L, pH值除外）

主要指标 COD BOD5 氨氮 TN TP SS pH值

东北地区 200 450 200 300 20〜90 — 2.0~6.5 150—200 6. 5—8.0

东南地区 70~300 150 450 20 50 — 1. 5-6.0 100〜200 6. 5—8. 5

华北地区 200—450 200 300 20 90 — 2. 。〜6. 5 100~200 6. 5—8. 0

西北地区 100~400 50—300 3 50 — 1. 6. 0 100—300 6. 5〜8. 5

西南地区 150 400 100—150 20—50 — 2.0~6.0 150~200 6. 5 8.0

中南地区 100-300 60-150 20〜80 40—100 2. 0—7. 0 100—200 6. 5 8. 5

4.2.3 根据大量调查，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大部分难以

达到其设计的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918一级B或一级 A的标准，因此，建议： 资源化

利用； 不同规模确定不同的标准； 合农村的排水特征与

技术经济现状，制定相适宜的标准。

单独厕所污水资源化的标准：厕所建设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农村户厕卫生规范》GB 19379 的规定，厕所污水得到资源化利
用。 厕所粪污统一收集进行堆肥等无害化处置后作为农业肥

料； 厕所污水经化粪池等设备处理达到有关标准后作为农业

肥料。

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参考标准：当作为灌溉用水进行资源化

利用，其水质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084 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GB
20922 的规定；当回用于渔业用水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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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水质标准》GB 11607 的规定；当回用于景观环境用水时，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 18921的规定。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标准：厕所污水以及盥洗、厨房污水全

收集，因地制宜采取纳入市政管网、村庄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户

用污水处理设施等处理模式，处理后出水稳定达到国家或地方的

排放要求： 村生活污水就近排入市政管网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 343 的规定； 农村生

活污水接入村庄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出水水质应达到现行

国家和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 农村生活污水接入户

用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出水水质应达到现行国家和地方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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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污 水收集

5.1 一 般规定

5. 1.3 调研发现，农村管网如采用城市设计参数，往往造成投

资增大；且由于农村的水量远低于城市小区的排放量，管道过大

会造成流速过低、沉积等严重问题。结合日本、欧洲等地区村落

管道的经验和我国实地调研结果，建议主要以排水量及流速确定

管径和坡度，逐步开展更适合农村的管网设计参数的研究及工程

实践。

5.2 污 水收集

5. 2. 1-5. 2.3 分户污水处理方式的配套管网包括农户庭院排水

管、污水处理设施出水的排水管。对于人口规模较小、居住分

散、采用管网收集不经济的村庄，宜采用分户（单户或联户）污

水处理方式。

调研表明，由于农户排水量小且排水集中在几个时段，以及

随意丢弃垃圾等往往会沉积造成管道堵塞，因此，宜安装清扫

口，同时增大管道的埋设坡度。

5. 2.5 调研表明，农村生活污水管网由于施工条件等的限制，

往往会造成渗漏，而检查井是出现问题最多的地方，因此，建议

使用预制化检查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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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污 水处理

6.1 一 般规定

6. 1.2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集中在早、中、晚三个时段，因此，

宜设置调节设施提高后续设施稳定性并降低后续设施处理规模；

同时，农村生活污水中常常含有大块悬浮物，因此，建议设置除

渣设施。

6. 1.4 在自然生物处理单元中，污水可能进入地下污染地下水，

因此应做防渗处理。

6.1.5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一直忽视污泥的处理，但污泥一
直在系统中，会造成系统崩溃，因此需要对污泥进行妥善的处理

和处置。污泥处理与处置应符合资源化的原则，根据当地条件选

择农村适宜的污泥处理与处置方式，满足资源化要求的污泥，宜

优先资源化利用。产生的污泥量较少时，可将污泥返回到化粪池

或厌氧池等污水处理设施中进行存储，定期外排。污泥量较多

时，宜增设污泥处理设施，污泥处理设施可单独与污水处理设施

合建，也可多个污水处理设施合用污泥处理设施。

根据农村特点，污泥处理可采用自然干化、堆肥；也可采用

与农村固体有机废弃物协同处理；也可进入市政系统与市政污泥

一并处理。

采用好氧堆肥处理时，堆肥时间宜在 15d以上，堆肥温度宜
保持 55℃状态 3d以上或 50℃状态 10d以上。采用厌氧堆肥时间
宜在 90d 180d, 温度接近常温。机械化厌氧堆肥宜保持中温
30℃ 40℃和高温 50℃〜55℃,时间宜保持 15d 20d。
6. 1. 10 供电负荷等级应根据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和终端供电在

环境、经济上所造成损失或影响程度来划分。若突然中断供电，

造成较大环境、经济损失的影响采用二级负荷等级设计，如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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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入国家重点流域水源地上游以及旅游区等地区需要考虑按二级

负荷等级设计。

6.2 污水处理方式

I 分 户处理

6.2.1 预制化装置产品标准可参考现行行业标准《户用生活污

水处理装置》CJ/T 441 o 污水处理装置的池壁应采用玻璃钢、

增强型复合材料等材质，并达到表 3的要求。

表 3 污水处理装置池壁材料的主要技术参数

基本参数 数值

壁厚（mm） 3.5—10

基体材料的拉伸强度（MPa） ≥90

基体材料的弯曲强度（MPa） 》135

基体材料的缺口冲击（UJ/m2） >35

密封渗漏性 满水负荷，72h无渗漏

耐酸性
PH5溶液中保持 72h, 试样无软化、起泡、开
裂、溶出现象

耐碱性
pH8溶液中保持 72h, 试样无软化、起泡、开
裂、溶出现象

耐温性 可在一20t 60（温度条件下正常使用

6.2.2 厕所污水浓度高，宜优先进行资源化利用。资源化利用

需要进行处理时，可采用就地处理或区域集中处理。

6.2.3 生活杂排水中污染物浓度较低，可直接采用自然生物处

理单元处理后排放或资源化利用。
6.2.4 关于分户处理主要技术及技术路线的规定。

1 去除 COD技术路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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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接触氧化池主要去除目标为 COD和氨氮。
2 去除COD技术路线2
在适宜布设生态单元的地区，可采用自然生物处理单元进行

污水处理，由于污水浓度高，进入自然生物处理前，须经过厌氧

生物膜池处理。

3 去除总氮技术路线

通过工艺构建满足总氮去除需要的微生物、硝化液和碳源等

要求。

n 集 中处理

6.2.6 关于集中处理主要技术及技术路线的规定。
1 去除COD技术路线1

生物接触氧化池主要去除目标为 COD和氨氮，可不考虑硝
化液的回流。

2 去除COD技术路线 2

在适宜布设生态单元的地区采用。污水处理站的主体技术采

用自然生物处理技术时，生物处理单元宜采用厌氧生物膜，以有

效降低后续自然生物处理单元的有机负荷，防止堵塞。

3 去除总氮技术路线

对于有脱氮要求的污水处理设施宜包括缺氧单元和好氧单

元，并提供硝化液回流。

4 去除总氮总磷技术路线

自然生物处理和化学除磷可作为除磷的选用技术。

DI 纳入城镇污水管网处理

6.2.7 宜纳入城镇污水管网处理的村庄如下：

1 位于城镇内或周边的村庄；

2 已纳入城镇排水系统规划的村庄；

3 通过比较，接入城镇排水系统优于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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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污水处理技术

I 化粪池

6.3.1 化粪池的设计应与村庄排污和污水处理统一考虑，使之

与排污或污水处理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以便充分发挥化粪池的

功能。

6.3.2 化粪池是一种利用沉淀和厌氧发酵的原理，去除生活污

水中悬浮性有机物的处理设施，属于初级的过渡性生活处理构筑

物。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粪便、纸屑、病原虫，悬浮物固体浓度

为 100mg/L 350mg/L, 有机物浓度 COD 在 100mg/L
400mg/L之间，其中悬浮性的有机物浓度 BOD5为 50mg/L〜
200mg/Lo 污水进入化粪池经过沉淀，可去除 50% 60%的悬
浮物。沉淀下来的污泥经过 3 个月以上的厌氧发酵分解，使污

泥中的有机物分解成稳定的无机物，易腐败的生污泥转化为稳

定的熟污泥，改变了污泥的结构，降低了污泥的含水率。对于

无污泥处置的污水处理系统，化粪池容积还应包括贮存污泥的

容积。

大部分地区化粪池清掏周期宜采用3个月�12个月。东北、

西北等寒冷地区应用化粪池进行厕所污水处理，为减少冬季清掏

次数，单户化粪池的内部总容积应不小于 2. 5m3, 有效容积应不
小于 2. 2m3 , 有效深度应不小于 1. 2m。
6.3.3 化粪池应按水工构筑物要求进行抗渗设计，抗渗标号不

宜过低。目的以减少水污染，也解决了化粪池的环境卫生问题。

化粪池进行厌氧消化作用会产生大量含甲烷的沼气，遇明火

会发生爆炸，也会产生硫化氢等有异味的气体，因此应做好防爆

和防臭处理。

U 厌氧生物膜池

6.3.6 厌氧生物膜池处理效率较低，应保持一定的水力停留时

28



间以保证出水水质。为保证厌氧生物膜池长期运行，宜定期外排

污泥。

in 生物接触氧化池

6.3.9 生物接触氧化池根据污水处理流程，可分为一级接触氧

化、二级接触氧化和多级接触氧化。二级接触氧化和多级接触氧

化可在各级接触氧化池中间设置中间沉淀池，延长接触氧化时

间，提高出水水质。当具有脱氮功能要求时，时间或空间上的好

氧和缺氧分布可有效实现硝化和反硝化。

VI 氧化沟

6.3. 16 由于氧化沟设备少、操作简单、污泥产量少，适合农村

的技术经济条件，可用于村落污水集中处理。

6.3.17 结合农村的技术经济条件，建议采用较大的水力停留时

间和污泥龄，这样可以降低剩余污泥的产量并提高出水的稳

定性。

6. 3. 18 AO和 A?o运行的氧化沟，由于涉及大量回流管路和
设备，不适合农村的技术经济条件。结合日本村落污水的设计运

行经验以及国内已有工程的经验，农村可以采用单沟型氧化沟，

采用连续进水间歇曝气可以有效脱氮，因此推荐单沟型氧化沟采

用连续进水间歇曝气模式。

W 活性污泥法

6.3.20 污泥龄能够说明活性污泥微生物的状况，世代时间长于

污泥龄的微生物在生物反应池内不可能繁衍成优势菌属，例如生

物脱氮时，由于硝化菌世代时间较长，要取得较好的脱氮效果,

需较长泥龄，以脱氮为主要目标时，泥龄可取 lid 23d。
在设计中采用较高的污泥浓度时，可缩小曝气池容积，节省

占地和投资，但污泥浓度过高时会导致氧气供应不足。曝气生物

池混合液污泥浓度参照经验值 2000mg/L-4000mg/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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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污泥法的容积负荷取值宜为 0. lkgBOD5/m3 - d
0. 4kgBOD5/m3 - d0 根据农村特征，宜取较小值。
6. 3. 21 结合日本村落污水的设计运行经验以及国内已有工程的

经验，采用连续进水间歇曝气可以有效脱氮，因此推荐活性污泥

法采用连续进水间歇曝气模式。

训 人 工湿地

6.3.22 人工湿地的类型主要有表面流人工湿地和潜流人工湿

地，其中潜流人工湿地又可分为水平潜流和垂直潜流两种。表面

流人工湿地不易堵塞，运行管理相对简单，但处理效率相对较

低，占地面积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处理效率中等，对有机物、

悬浮物等去除效果优良，传统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对氮、磷去除率

一般，占地面积中等。垂直潜流人工湿地（间隙进水方式）处理

效率相对较高，对有机物、氮、悬浮物等去除效果好，占地面积

相对较小，但运行管理相对复杂，易发生堵塞风险。

防止人工湿地长期运行后出现堵塞是保障其长效稳定运行的

关键，因此污水进入人工湿地之前应先经过生物处理，降低悬浮

物和负荷等。当污水处理设施可建设用地面积不足时，为降低人

工湿地污染物负荷，宜采用好氧生物设施处理后再进入人工

湿地。

6.3.23 对于农村生活污水，其水量水质在各地区由于经济水平

和生活习惯不同差异较大，其排放标准差异也较大，因此建议以

BOD5表面负荷参数进行设计。
6.3.24 人工湿地是一种低维护的污水处理系统，但仍然需要对

其进行定期维护和清理，一般1个月�3个月对湿地淤泥（沉积

物）和死亡植物组织及残渣进行清理。对于垂直潜流人工湿地，

可以设置反冲洗系统，定期反冲洗，保障人工湿地的长效稳定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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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稳定塘

6.3.27 由于稳定塘特别是稳定塘前段，水质较差，应防止其对

地下水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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